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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文  物  種  類 溫 度 相對濕度 

金屬器 20~24℃(1)
 45%以下(1)(2)

 

書畫、紙、絹、織品、竹、木、牙、角及

骨等有機材質 

19~23℃(1)
 50~60%

(1)
 

漆器、墨 19~23℃(1)
 55~65%

(1)
 

(1)溫、濕度應維持穩定以維護文物安全，故 24小時內溫度振盪不超過 2

℃，相對濕度振盪不超過 5%，30天內溫度振盪不超過 4℃，相對濕度

振盪不超過 10%；以上變動均應在表定溫、濕度範圍內。 

(2)含金屬之複合或混合材質展品得視其穩定性調整相對濕度設定。 


